
 

中国运筹学会全国运筹应用奖奖励办法 

（讨论稿） 

 

第一章 总则 

运筹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

财政金融、资源开发与利用、城市规划、生产调度、工业工程、

市场分析以及军事等各个行业和科学领域，利用科学的分析方

法，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有效性。开展和推广运筹学的应

用是中国运筹学会的一项重要宗旨，对于传播和推广运筹学的

科学思想和方法、促进学术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提高我国

科学决策水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创造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

作用。提高运筹学的总体应用水平也反映出我国运筹学工作者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是体现学会工作成绩的一个重要部

分。中国运筹学会每四年评选和颁发一次全国运筹应用奖，通

过对优秀运筹学应用项目的评选和表彰，激励运筹学的应用与

发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为了进推动全国的运筹学应用工作，中国运筹学会从 2000

年起设立全国运筹学应用奖，以表彰和奖励在运筹学应用工作

中取得优异成绩的项目和个人。到 2004 年，有 9项应用成果受

到表彰。为了保证运筹学应用奖奖励工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使全国运筹学应用奖的表彰奖励工作有利于促进运筹学解决实

际应用问题，并通过应用促进运筹学模型和算法的研究，特制



定本奖励办法。本奖励办法由中国运筹学会第七届常务理事会

批准实行。 

第二章 组织机构 

      全国运筹学应用奖的领导机构是学会常务理事会运筹学应

用奖奖励委员会（以下简称奖励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对

奖励工作进行宏观管理和指导，制定、修订奖励办法，审查批

准评审结果并授奖。 

      奖励委员会，由中国运筹学会应用咨询工作委员会和专家

组成。奖励委员会受常务理事会领导，设主任委员一名，由中

国运筹学会应用咨询委员会主任担任；副主任委员二到三名，

由中国运筹学会常务理事担任；委员若干人，由有关专家和分

会负责人担任。奖励委员会成员由常务理事会提名和批准批准。 

     运筹学应用奖的评审机构奖励委员会，奖励委员会根据申报

奖项的专业特点，选择相关专业的知名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

按照科学、公正的原则，进行评审工作。 

     学术交流奖的办事机构是学会秘书处，在奖励委员会的领导

下，承担日常工作，包括组织申报、初步审查、组织评审、异

议处理和公布结果等。 

     奖励工作办事机构和评审委员会委员应坚持廉洁公正、不徇

私情、遵守程序的工作原则，认真做好各项工作。 

 

第三章 奖励范围 



奖励范围：中国运筹学会会员或会员单位承担或参与的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的优秀运筹学应用项目。  

第四章 申报与推荐 

申报运筹学应用奖应符合下列条件： 

1、 应用项目针对应用领域的实际问题，在项目研究中贯彻

“理论联系实际”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优

良学风。 

2、 反映申请项目的所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和难度、建立的模

型、方法和解决问题技术的科学性和创新性，运筹学和

管理科学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 

3、 解决实际问题所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和/或社会效益。要

求申请者提供项目的立项合同，并提出所获得经济和社

会效益的可信的证明。对于获得重大经济效益的项目，

建议邀请成果使用单位的领导或技术负责人参加报告

和答辩。 

4、 申请人应能清晰地陈述项目报告，反映报告人对问题意

义的理解、解决问题的理论、模型和方法、以及能对评

委提出的问题给出满意的回答。 

 申报运筹学应用奖应填写《中国运筹学会全国运筹学应用奖

申报表》。 



    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按照要求准备齐全的申报资料，填写应用单位意见，

并由项目负责人签字和单位盖章后，按规定的时间报送到学会

秘书处。 

第五章 评审与授奖 

    评审原则与方式： 

    按照科学、公正的原则，依据评审标准，采用初步审查、评

审委员会评审的二阶段评审方式。 

    评审程序： 

（一） 奖励委员会办事机构接受申报并进行初步审查，符

合申报条件的学会参加专业评审。 

（二） 奖励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预审，提出书

面评审意见，作为评审会议的参考。 

（三） 召开评审会议，通过项目负责人介绍、专家评议、

无记名综合打分，评出各项目的排列顺序。 

（四） 召开评审委员会会议，根据奖励委员确定的奖励名

额，通过投票表决，评出奖获项目。获奖须 2/3 及以上到会专

家赞成。 



（五） 奖励委员会公示评审结果，接受异议投诉，调查协

调，进行异议处理。 

（六） 评审委员会对异议处理结果进行复议裁决。 

（七） 奖励委员会审议、批准评审结果并授奖。《全国运

筹学应用奖》设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二项，分别设奖金一万元

和五千元，同时颁发奖牌和奖状。 

第六章 异议及处理 

经奖励委员会确定的获奖项目，任何单位或个人如有异议

均可在公示期内向奖励工作办公室投诉。单位异议要加盖公章，

个人异议要署真名。 

    凡涉及申报单位填写的申报表信息严重不实等方面的异议

由奖励工作办公室分别会同申报单位和异议投诉者协商处理。

涉及异议的任何一方应积极配合，在规定的时间内核实异议材

料，如期做出答复。必要时奖励工作办公室可组织有关专家进

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由评审委员会裁定。 

     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协调，则取消获奖资格。 

第七章附则 

 

     对已获奖的项目和单位，如发现有有悖事实或弄虚作假者，

经查明属实，将撤消其奖励，收回奖励证书和奖金并予以公告。 

     本办法经中国运筹学会第七届常务理事会批准后，自 2007



年 4 月 22 日起施行。 

     本办法由中国运筹学会运筹学应用奖励工作委员会负责解

释。 

 


